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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启市监〔2021〕25 号

关于开展 2021 年非法集资风险专项
排查整治行动的通知

各分局、科（室）、执法大队：

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，

为贯彻落实全市开展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排查整治工作部署，现

就加强市场监管，协同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相关工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

贯彻党的十九大、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全面落实国务院《防

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，坚持主动排查、综合治理、稳妥处置，

全面摸清风险底数，逐一处置存量风险，坚决防控增量风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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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市场监管职能，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，维护人民群众

合法权益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责，建立健全职责明确、协调有序的

分工机制，在推动高质量监管中有力有序配合金融主管部门，

助力做好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排查整治工作，实现“四个到位”，

即线索排查到位、风险处置到位、人员教育到位、长效治理到

位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加强金融领域准入管理。按照全市金融领域准入管

理工作任务分工，认真落实涉及金融机构和投融资服务企业行

政审批事项的会商机制，立足职能做好审核把关。

（二）加强监测排查。一是充分利用市场监管部门现有的

信息平台和网络监测工具，加强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监测。二

是继续开展金融广告专项监测，持续加大对涉嫌非法集资广告

资讯信息打击力度。三是加大对在各类媒体媒介和线下人员聚

集场所举办涉嫌“投资理财”宣传造势活动的排查。

（三）加强核查处置。对排查发现、部门移交和上级交办

的涉嫌非法集资线索，要坚持边核查边处置，及时深入落地核

查处理。核查时要重点做到四查：一查执照，看是否存在无照

无证经营、经营场所与注册登记场所不相符、或从事需持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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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金融活动等情形；二查广告，看是否存在虚假广告、误导宣

传、非法集资信息等；三查合同，依法查看合同签订是否符合

法律规定，有无风险提示，有无承诺固定回报、快速回报、高

收益无风险等；四查是否存在其他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违

法行为。处置时要重点做到四个及时：一是及时查处。切实发

挥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作用，依法及时查处虚假违法广告、虚假

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。二是及时移送。及时做好非法金融活动

信息监测平台的部门信息推送工作；对核查发现未取得金融许

可证经营金融业务的，及时通报并进行查处；对检查发现合同

中未有风险提示，或有承诺固定回报、快速回报、高收益无风

险等内容，及时移送金融管理部门；对在案件查办中发现涉嫌

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三是及时反馈。对

部门移交和上级移送的相关线索，及时通过信息平台或其他渠

道反馈核查处置情况，确保及时消除非法集资风险隐患。四是

及时纳入信用管理。对于金融监管部门等有关部门通过江苏省

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归集的、涉及金融机构和投融资服务企业的

行政处罚、抽查检查等信息，归集到企业名下，并依法配合做

好信用警示、列入经营异常、信用信息公示等有关信用管理工

作，落实信用约束工作机制。

（四）开展金融违法广告专项整治。认真开展涉及金融业

务的违法广告专项整治，重点排查各类媒体涉及吸收资金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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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贷款类广告资讯信息核招牌、门头字号等宣传内容与企业注

册名称不符，宣传内容与企业业务资质不符现象；指导广告经

营者、广告发布者认真查验核对广告主的金融资质。着重加强

对互联网领域，特别是移动端互联网领域涉及金融业务违法广

告的监管。强化重点互联网广告企业、涉及金融业务企业的广

告发布监测，严厉打击涉及金融业务的虚假违法广告；聚焦重

点门户网站、搜索引擎、公众号等互联网媒介，强化违法金融

广告的监测排查；加强监测线索处置，强化案件查办，及时依

法处理上级派发的监测线索以及自行监测排查的涉及金融业务

的违法广告线索；加强对互联网广告经营企业行政指导，推进

企业做好金融业务广告发布前的资格审查及其他有关自律审查

义务，努力做好源头管控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要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，

依据市场监管职责，从维护金融秩序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、维

护人民利益的高度，精心组织，落实责任，积极主动做好相关

工作，确保活动有序开展，取得预期成效。

（二）加强沟通，协同治理。建立完善工作机制，加强相

关部门之间、（科）室之间、上下级之间的沟通与配合，在开展

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中，涉及金融机构、金融活动

及有关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甄别认定，以及涉嫌违法犯罪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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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移送等问题的，要积极与属地金融、公安、网信、通信等部

门做好沟通协调，共同做好支持配合、联合惩戒、协同治理。

（三）汇总情况，及时报送。本次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是处

非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，要按照“一周一报”的要求，每周汇

总排查整治工作特色亮点工作，每月初的原涉非广告资讯排查

清理工作统计表 1，报送至综合监管科，遇有重要情况和线索，

随时上报。联系人：综合监管科：周蕾蕾，电话：18051656685。

附件 1：监测、检查非法金融广告线索情况

2：非法金融广告立案查处情况统计表

3：非法金融广告线索其他处理情况统计表

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4 月 13 日

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3 日印发


